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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全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

政策宣传明白纸

一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感染艾滋病病毒儿童可以享受

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。

1.孤儿：是指失去父母、查找不到生父母且未被依法收养的儿童。

2.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：
， I

①父母双方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儿童

重残：一级二级残疾或三级四级精神、智力残疾

重病：重病由各地根据大地大病、地方病等实际情况确定

失联：失去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 6 个月以上

被撤销监护资格：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

被遣送（驱逐）出境：外籍人员与内地居民生育子女后被依法遣送（驱

逐）出境且未履行抚养义务

服刑在押、强制，隔离戒毒、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6 个月

以上

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：经国家医疗卫生机构鉴定为精

神性疾病；由户籍所在市级人社部门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工伤

伤残等级达四级以上，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。

②父母一方符合上述情形之一，另一方死亡或失踪的儿童

死亡：自然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

失踪：人民法院宣告失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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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对象年满 18 周岁后，仍在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职业

学校、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、正在服义务兵役的，可继续参照孤儿基本

生活保障享受待遇。

3.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如何申请？（申请—查验

一确认一终止）

申请：填写《安徽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申请及儿

童父母失联认定表》；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提出申请。

查验：乡（镇）入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在收到申报材料后，在 10 个

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人情况进行核实。对符合条件的，连同申报材料一并

报县级民政部门。对有异议的，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入户调查、邻里访

问、信函索证、群众评议等方式再次进行核实。

确认：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在自收到申报材料及查验结论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作出确认。符合条件的，百提出申请之月起，发放孤儿和事实

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，并告知

其原因。

终止：对不再符合规定保障情形的，应当及时终止其保障资格。

二、孤儿助学政策。

资助对象：已被认定为孤儿身份、年满 18 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

学校、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

就读的中专、大专、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。

资助标准：每人每学年 1 万元助学金。

资助时限：孤儿入学就读期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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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程序：孤儿向乡镇（街道）民政部门提出申请，乡镇（街道）民

政部门要及时报县级民政部门。受理申请的民政部门认真核实相关信息，

对确认为受助对象的，按时发放助学金至孤儿本人银行卡。

三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政策。

资助对象：已被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中年满 18 周岁后仍在校就

读的经济困难学生，包括普通本科学校、普通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

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全日制就读的学生。

资助标准：每年不超过 6000 元专项资助。

资助时限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入学就读期间。

办理程序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向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申

请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及时报县级民政部门。受理申请

的民政部门认真核实相关信息，对确认为受助对象的，按时发放助学金

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本人银行卡。

如果你的身边有符合以上条件的儿童，请拨打本市民政局电话提供

具体信息，我们将安排专人进行信息核实和申请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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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孤儿保障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

合肥市民政局 张年长 0551-62755559

淮北市民政局 苏金桓 056173053618

亳州市民政局 付蒙 0558-5539062

宿州市民政局 王法利 0557-3255050

蚌埠市民政局 何树余 0552-3715015

阜阳市民政局 尹黎明 0558-2202630

淮南市民政局 李静 0554-6653577

滁州市民政局 林伟 0550-3049379

六安市民政局 朱佩瑶 0564-3379229

马鞍山民政局 李安 0555-8368835

芜湖市民政局 蔡蒙 0553-3120056

宣城市民政局 郭丹 0563-3024628

铜陵市民政局 刘然然 0562-2882773

池州市民政局 何孔发 0566-2029192

安庆市民政局 谢晓东 0556-5017647

黄山市民政局 张艳 0559-2355259

安徽省民政厅 陈浩 0551-65606059


